從「尉繚子」看中國戰略與戰術思想
提要

一、先秦時期是我國各家兵學研究最為多采多姿之時代；除了最為人所熟知的「孫子兵法」以外，其他如「吳子」、「司馬法」、「六韜」等各家著作亦分別包含了儒、道、法、墨等諸子百家對於戰爭及軍事的認知與看法，堪稱各具特色。兵書到此時不僅侷限於行軍打仗之流，而逐漸融入了治國、御民等更高層次的「國家戰略」思想；「尉繚子」一書，就是此一時代的產物。其思想身受商鞅的影響，是法家的產物，但事實上該書亦兼採儒、道、墨、兵家之論述，應視為一本總結性的著作。且其內涵實包含了國家發展戰略與軍事戰略、戰術等範疇，可謂相當廣泛；雖內容編排有些繁雜，不似「孫子」完整有條理，但因其足以代表戰國末期的戰略思潮，故仍值得一讀。
二、「尉繚子」一書的文字份量，堪稱同時期各軍事著作之最，內容之繁多，論述範疇之廣亦是如此。其極具特色之內涵包括：不同於前代的戰爭觀、重視戰略決策的作用、以「人事」為本、主張精兵主義、以法治軍，明賞正罰。
三、「尉繚子」一書代表春秋戰國時代數百年來分裂動亂後，各種經世致用思想的綜合體，堪稱集大成之作。大陸學者徐勇稱其為繼「孫子」、「吳起兵法」、「孫臏兵法」後為春秋戰國時代的第四個軍事思想發展高峰。它也許不像「孫子」或其他儒、法家著作那般，直接對後世造成深切的影響，但它卻充分反映了戰國中末期的軍事思想與戰爭形式的演變，也提供了不少有關先秦時期及其之前的歷史人物事蹟（如吳起、孫武、齊桓公、太公望等），是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獻；且又具體而微的預告了我國傳統政治及意識型態自秦漢以後的發展趨勢。故其書雖然在出處考證上爭議頗多，但在針對其思想體系與反映當時的戰爭型態而言，仍是極具研究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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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研究目的
先秦時期是我國各家兵學研究最為多采多姿之時代；除了最為人所熟知，開創超越時代軍事思想及技術的「孫子兵法」以外，其他如「吳子」、「司馬法」、「六韜」等各家著作亦分別包含了儒、道、法、墨等諸子百家對於戰爭及軍事的認知與看法，堪稱各具特色。如此豐富的內容，的確使得所謂的「兵家」有資格成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個流派。

戰國時代末期，隨著兼併加劇、鬥爭殺伐更加慘烈的狀況下，各種經世致用、富國強兵以求生存的學說，多少都融合了其他諸子百家的優點以求為人所用。同樣的，兵書到此時也不僅侷限於行軍打仗之流，而逐漸融入了治國、御民等更高層次的「國家戰略」思想；「尉繚子」一書，就是此一時代的產物。「尉繚子」所論範圍之廣，內容之多，實堪稱同期兵書之最，也最具代表性。從戰略、戰術、軍制及教範乃至於有關戰爭基本理論、政治、經濟等領域均有所涉及；且其又是一本總結春秋戰國時代各派兵書的論著，具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堪稱集大成之作。故本篇研究就是根據今本「尉繚子」（即宋代「武經七書」所錄之版本）的內容先作一簡介，整理出書中較具代表性、特出性的看法與主張，最後並加以結合之，以便做出綜合評價。目的在於試圖歸結出先秦時代各家戰略與戰術思想匯集後之型態為何，且找出對後來中國的戰略戰術思潮有何影響。

研究方法、途徑與限制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採用傳統文獻分析法，並輔以歷史研究法的途徑。主要是因受限於時空的限制，對於以往的事物只得以歸納的方法，間接的觀察及敘述。在以科學的方法探尋史料，將「尉繚子」原著、相關史料和前人之研究加以整理，檢驗其紀錄及遺跡以求取歸納出事實真相。此外，必須先以外部批判（external criticism）及內部批判（internal criticism）來檢證史料，再將有用的史料加以分析比較。
研究限制上，由於有關「尉繚子」的研究文獻實不多見，故不易做到全盤性的陳述。且該書流傳年代久遠，現存之版本又多有散佚，故能否用來代表尉繚真正完整的思想體系亦是存疑的。

2、 作者生平及著作出處簡介：

本文重點為探討整理「尉繚子」一書之戰略思想，故就算該書的確為偽書，只要其中有可取的思想或創見，仍不失該書存在之價值；所以在作者生平或出處的考證大可不必著墨過多。然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實會影響到其認知與思想，且探討作者生平有助吾人經由時代背景了解其思想原理。故在這部份仍將就現今所知的各家考據資料作一簡述，但對於何者為真則不打算加以確認。

「尉繚子」算是我國軍事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但其出處卻始終沒有定論，眾說紛紜，而作者為何亦是不確定。首先論作者，尉繚此人生卒年不詳，且歷史上應有兩位尉繚。一位是戰國中期魏國人，約與孟子同時代，今本「尉繚子」中一開始就以其與梁惠王的問答作始，可為證明；另一個尉繚則出現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即秦王政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一事。兩者相差時間近一百年，似應不是同一人，且秦始皇時代的那個尉繚應屬縱橫家之流，故「尉繚子」一書較有可能為梁惠王時代的尉繚所著。
但亦有人認為，若根據「尉繚子」一書內容來判斷，前十二章之思想反映出戰國晚期強調義戰的時代背景，而後十篇論軍法禁令之內容與當時之秦律精神相呼應
，故此書應為由魏入秦的「大梁人尉繚」所做。而大陸學者徐勇則指出，「尉繚子」一書前十二章及最末篇（兵令上下）之思想反映出戰國中期（即梁惠王時期）魏國的局勢，而後十篇則與主張尉繚為秦始皇時代之人的學者一樣，認為其與秦律相似，屬「漢書‧藝文志」兵形勢家類的著作，非雜家之作，似與前幾篇的文字不相連貫；故可以說今本「尉繚子」可能為前述兩個尉繚的著作綜合在一起，亦或是同一個尉繚從早年至其晚年的言論總集
。至於宋朝的施子美在「武經七書講義」中說尉繚為齊人一說，筆者以為尉繚之學多少有受流傳甚廣之「稷下學說」的影響，故僅以文中部份內容與齊學相似就認為尉繚是齊人，似有不妥。

不只尉繚其人至今未有定論，「尉繚子」一書的版本至今亦有爭議。「尉繚子」初見於「漢書‧藝文志」，惟其分列於兵家（原三十一篇，今存重刑令等十篇）和雜家（二十九篇）兩處，顯多於今本的二十四篇。
唐代杜牧曾引用註釋「孫子」，隋書與新舊唐書列的經籍志有雜家「尉繚子」五卷傳世，兵家則未見著錄。至宋神宗時將其納入「武經七書」之一，自此不見於雜家。
而自南宋陳振孫質疑「尉繚子」非先秦兵書後，該書的成書時間變成為一大爭議，「見名不見書」、「文氣不古」等偽書之說不斷。直到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尉繚子」殘簡出土後，經比對有六篇與今本相合，且亦用秦漢之前的字體書寫；故該書起自先秦之說，當無疑問。

3、 內容摘要：

今本「尉繚子」共有五卷二十四篇，各篇均冠有篇名，曰：天官、兵談、制談、戰威、攻權、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或謂其思想身受商鞅的影響，是法家的產物，但事實上該書亦兼採儒、道、墨、兵家之論述，應視為一本總結性的著作。且其內涵實包含了國家發展戰略與軍事戰略、戰術等範疇，可謂相當廣泛；雖內容編排有些繁雜，不似「孫子」完整有條理，但因其足以代表戰國末期的戰略思潮，故仍值得一讀。分篇簡述如下：

一、天官第一：本篇強調戰爭勝敗的最根本因素是人的作為。闡明黃帝的兵書「刑德」並不是憑天文星象就可預定戰爭勝敗，而所謂「天官」，其實也是指人的作為。這實與後來我國傳統上論兵時的迷信傾向大異其趣。這種「貴在人事」的思想，不但自第一篇起貫穿全書，也成為本書軍事理論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部份。

二、兵談第二：此篇指出土地廣闊而能充分利用，國家就富足；人口眾多而又能健全制度，國家就安定。國家富足又安定，則民眾不需動員，軍隊不必出動，就能威震天下。故軍事勝利是取決於政府對國家的治理。此外，不發動沒把握勝利的戰爭，將帥與部隊亦應有良好的素質。
本篇除了「富治」的觀念以外，其他觀念幾乎完全受到孫子的影響，即「不戰而屈人之兵」、「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主不可怒而興師」等。
在技術面上，本篇末段「兵及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充分顯示戰國時代的作戰型態，以完全以步兵戰為主，易受地形限制的車戰已不復見。

三、制談第三：本篇闡明治兵的法則，論述了國家政治制度、軍事制度對國家發展與戰爭勝利的作用。其要點有：一、先決條件是建立法制。二、將帥必須嚴格執行法制。三、精兵政策，養成上下一心求勝的高昂士氣。四、不要依賴外援。五、實行「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的農戰政策。
鈕先鍾老師亦指出在先秦兵書中，有明白提出農戰觀念的，只有「尉繚子」一書而已。

四、戰威第四：本篇提出戰爭中取勝的三個層次：道勝、威勝、力勝，而勝利的核心則是軍隊的士氣。士氣的激勵靠：「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提出務耕、務守、務戰三基本任務；這之中又以務戰（即軍事建設）最急，故有五項具體措施，即多委積、厚爵祿、選武士、備器用、中刑賞。最後仍是強調人才的重要，首貴人事。該篇之主張，與西方戰略大師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所提倡的「間接路線」意義非常接近，即其所主張「鬥智不鬥力」，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之計算與發展同等重要。

五、攻權第五：本篇講述攻城作戰的謀略，屬戰術層次。首先強調攻擊必須講求謀略，反對僥倖取勝，即孫子所謂之「奇正之變」；其次將帥要恩威並施，在軍隊裡樹立絕對威望；第三要具充分把握才出戰；而攻守需視戰爭性質而定；軍官系統體制要健全；最後，進攻當視敵人最薄弱時攻其一點，攻其無備，速戰速決。

六、守權第六：本篇一開始即強調守城戰的重要，其次便具體說明防禦設施及人力配置等有關守城的方法，包括城牆與護城河的重要性（此處可見戰國時代攻城戰之難）與部隊編組。並強調強調「有必救之軍，則有必守之；無必救之軍，則無必守之城。」意在闡明要守住具戰略價值之地，並橫量自身能力所及後行之，如此才能守、援軍相配合，否則只是浪費力氣而已。本篇對於守城戰的看法頗為獨到，主張除了城內守軍與城外援兵互為犄角之勢外，援兵只要攻擊敵人殿後部隊，而不要切斷其補給線。目的就是讓敵人對於戰況有不確定的認知，藉以遲緩敵人的應變速度，使之停滯不前，亦不知該撤兵與否。故這雖是一種欺敵手段，主要目的則是殲滅戰的順利遂行。

七、十二陵
第七：本篇專論將帥治軍應達到的十二個標準和如何達到的途徑，也反面提出十二項常犯的錯誤與導致錯誤的根源。

八、武議第八：本篇意指關於動用軍事的議論，即整軍經武之道。主要論點有：第一、軍隊是用來誅暴除惡，非用以侵略他國。第二、作戰應視國情而定，不能妨礙生產。第三、戰爭勝敗不取決於天而在於人，靠參戰者之發揮。第四、重視將帥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第五、「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至於地，中不至於人」，即處理好國君與將帥之間的關係，確保將帥在戰爭中的自主權。第六、將帥要善於治軍，特別注重賞罰嚴明、令出如山、恩威並施、謙恭待下、身先士卒等環節。
篇中並以吳起的事蹟為例，說明為將之道。

九、將理第九：尉繚認為將帥執法治獄必須廉明公正，善斷案情，並指出徇私舞弊，刑訓逼供，株連無辜，勢必危害國家，導致軍事行動無法順利動員。本篇也正反映我國古代兵刑合一的戰爭觀，根源在於古時將帥必須具備明法決獄的品德。

十、原官第十：本文陳述上自國君，中及諸侯，下至群臣，在透過職業與身份的分類分級，使臣民各安其位。君主則有種種的方法與技巧，考核臣民的績效，維持統治的秩序，達成社會穩定。本篇對政治的討論，表現了雜揉法家與黃老思想的時代色彩。

十一、治本第十一：本篇提出治理國家的根本大計是發展生產、勵行節儉。主要內容包括：男耕女織，發展經濟，禁止奢侈。使民無私，反對橫徵暴歛。國君之治國不法古而重今，要自行探索，且要兼用文武兩手。

十二、戰權第十二：「戰權」及實際交戰中的權謀應變。其要點有：戰爭勝利是立基於主動，必須先發制人，兵力部屬做到虛實難測，善於分析敵我情勢、不輕進，掌握部隊，戰術運用要聯繫戰略決策。

十三、重刑令第十三：自十三篇起，為尉繚制訂的一系列軍令條狀，充分透露出其重視制度建立的法家觀念。本篇所列者為針對軍官所設之法，對帶兵者違紀、失職處以重刑，且官愈高刑愈重。

十四、伍制令第十四：本篇為規定「伍」為軍隊組織的基層編制，並進一步將軍隊各級成員以連保連坐制度互相監督，促使組織嚴密。

十五、分塞令第十五：本篇說明部隊營區的劃分、警戒及通信條令。詳細說明了兵營的設置方式與規範等技術問題。規定「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這一套嚴密的人員進出規定，目的在維護軍隊的秩序與安全，不為間諜所乘。

十六、束伍令第十六：「束」即約束，本篇以伍為基本單位，對有關敵我傷亡的賞罰條令及各級刑罰權限作制訂。

十七、經卒令第十七：本篇介紹了部隊戰鬥隊形的編組、號令標誌及臨戰進退的賞罰依據。將古代作戰的方陣序列運作方式作了一完整說明。

十八、勒卒令第十八：本篇是關於軍隊指揮、訓練的條令。並指出「計先定，慮早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的正確觀念。

十九、將令第十九：本篇規定了任命主帥的儀式與所賦與得權力。以彰顯主帥的權威。

廿、踵軍令第二十：本篇所述是關於大軍出征部署先遣部隊（興軍）、先鋒部隊（踵軍）、主力部隊（大軍）和後衛部隊（分塞）及其職責條令，並強調部隊兵力投射於戰場的協調工作。

廿一、兵教上第二十一：即部隊訓練之條令。此上篇內容包括有關軍事教練的具體作為、方法、步驟和獎懲規定。並強調教練對戰爭勝敗與國家興亡的重要性。

廿二、兵教下第二十二：本篇說明用兵作戰的十二種必勝之道，屬技術性的問題。另外也強調橫量敵我得失與情勢、嚴明紀律、任用良將。

廿三、兵令上第二十三：本篇論述了戰爭的目的和作用，認為武力是手段，文德是根本，發動戰爭是「伐暴亂，本仁義」之義戰作為。另外本篇還論述了列陣交戰的方法和謀略，故整篇看來有些雜亂，內容似與前十篇（十三至二十二篇）不相連貫，反而與一至十二篇較有關係，屬戰略層次。

廿四、兵令下第二十四：本篇再度強調與說明軍紀的具體規定，以法治兵。全文最後則闡明精兵思想，認為兵在精不在多。

肆、「尉繚子」與戰國時代戰略思想：

「尉繚子」一書的文字份量，堪稱同時期各軍事著作之最，內容之繁多，論述範疇之廣亦是如此。然或許是其年代久遠，文字或有散佚，使之有些雜亂，未成完整之體系。然該書由於包括不少春秋戰國時代的人事物記載，且頗能充分反映出其所處戰國中末其的戰爭型態與思維模式，故從中歸納整理出來的特色及看法，是足以用來代表那個時代的各家論述總匯集。包括「孫子」、「吳起兵法」、「六韜」、「孫臏兵法」等戰略思想著作及儒、道、法、墨等家的戰略思維在「尉繚子」一書中皆可見得其影子，當時的戰術要領與規則亦可見於文中。以下就是筆者綜合「尉繚子」一書在戰略思想所做的幾點歸結：

一、不同於前代的戰爭觀：

「尉繚子」一書中，充斥著濃厚「誅暴亂，禁不義」的義戰思想，正反映著其所處時代的戰爭觀。在「攻權篇」中尉繚就對戰爭的性質分為「狹義而戰」與「爭私結怨」兩種。他主張進行義戰，即使是主動挑起戰爭，只要出於仁德，亦是不違背道德的
。「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
，使「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
，即維持或重建一社會安定局面。這正是戰國末期經歷無數戰亂後，一般人民的最大願望。故就算是以義戰為藉口而發動戰爭的諸侯，也會為大眾所接受。至於「義戰」的標準如何定義，即何為「有罪之人」、「有過之城」，則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左右。秦始皇之所以能在十年內快速統一中國，與其符合人心向被非常有關。此後這種義戰思想進一步衍生為濃厚刑罰意味的戰爭觀，使得我國歷代的戰爭，鮮少是為生存而戰，作為也日趨消極。

    倘若說「義戰」為尉繚所主張的理想戰爭型態，則現實的戰國中期後戰爭型態亦有在「尉繚子」一書字裡行間透露出來。首先，以步兵戰為主的戰爭型態，在戰國早期就已成型。尉繚所論及的軍事訓練模式與攻守型態，已盡是步兵為主的模式，僅在論及前人事蹟以為憑證時，才提到「車戰」等字眼。再論攻城戰的型態，「孫子」曾謂「攻城則力屈」、「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顯見春秋末期的戰爭型態上，一般在戰術上是避免攻城的。由於技術的關係，堅固的城池通常是難以強攻的。但到了戰國中期以後，情形就不大一樣了，由「尉繚子」「攻權第五」中吾人可了解，雖然城池依舊難攻，此時的作戰已不再一昧避免攻城了。技術的改進、後勤補給上的便利、由車兵轉為利於攻城的步兵作戰模式，都有利於攻城戰的遂行。

二、重視戰略決策的作用：

尉繚對於戰略決策的作用非常重視，且在此書中做過較為系統的闡述。在「戰威篇」中尉繚提出「道勝」、「威勝」、「力勝」三種途徑，而又以靠謀略取勝的「道勝」最為高明。在進行作戰前，事先對天時、地利、人心、敵情以及作戰方式，堅持設定實事求是的方針。即「戰權篇」中所言，戰前「高之廊廟之論」，制訂周密仔細的戰爭計畫，「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掌握戰爭的主動權，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孫武所謂之「勝兵」就是如此，即「先為不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孫臏曾謂：「知道，勝。」「不知道，不勝。」
這裡所說的「道」亦是強調決策的重要。實際作為上，只要政治上推行法家政策，軍事上講求奇正之變與法令制度，經濟上維持民生富足，則就已造成一「必勝」的形勢，每一個決策過程都有其影響力，亦決定了戰爭的成敗屬誰。

此外，「尉繚子」一書對政治、經濟、軍事三者的密切關係亦作了充分闡述，精深的論述了政治與軍事的從屬關係。治國思想以富國強兵為本，「兵談第二」有云：「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韌，車不暴出，而威至天下。」他認為內政清明與民生富足是軍事行動勝利的根本條件，軍事戰略服膺於政治戰略之下是必要的。沒有良好的政治基礎，就不可能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必先有充足的準備、培養高昂的民心士氣，才能在戰場上勝過敵人，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因未戰已見勝負屬誰），即「兵勝於朝廷」。故想要保障國家安全，一切高明的政治、外交或軍事謀略，都比不上基本國力的充實來的有用。而充實國力的方法，就是以「農」強固基礎，以「法」保障國治。因此在「尉繚子」一書中，政治、外交乃至於軍事「奇正之變」的使用，多是出現在戰役或戰術層次。大戰略上使用謀略手段，是不為尉繚所重視的。

下面的圖表可概略表達「尉繚子」一書的戰略思想認知：


資料來源：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79.

從上圖我們可以了解到，尉繚的戰略思想是非常務實的，他不相信單靠「權謀」就可以贏得戰爭，想要擊敗他國，靠的是實質上的軍事力量之準備、動員與投射，和非物質的精神戰力。全書在戰略層次的討論上，沒有一點強調權謀的意味。一般人總是因為孫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兵者，詭道也」而認為中國的戰略思想是重視耍手段、行騙術，將詐術提昇到戰略層次的意境。故這不但是對孫子本身的誤解，也實在是對中國傳統兵家的錯誤認知。故「尉繚子」一書這一部份的內涵，正可以用來導正外人的認知，讓大家體認到中國傳統兵家的真正精髓，還是強調實力的重要性。權謀頂多為輔，並不能決定戰爭最後的成敗。

綜合前述討論，筆者據此相信尉繚的思想與當時縱橫家之流那種重權謀的戰略理念是不同的。本篇文章前面在考證作者與文章出處時，曾提出部份學者以為尉繚當為「史記」中所記載的那位縱橫家。但若再對照本書的務實戰略思想，則筆者認為此書更像是梁惠王時代的那位尉繚所著；亦或是根本不能將尉繚歸入縱橫家之流，宋代「武經七書」將其拿出雜家，歸入兵家，是非常正確的做法。

三、以「人事」為本：

從第一篇中：「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開始，「尉繚子」就以強調「事在人為」貫穿整本書，重人事的觀點也成為其戰略思想的最大特色。尉繚認為「人事」的作用是國家安定，戰爭勝利的根本。「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
，其關鍵就在於發揮人的積極作用。「人事」的包含範圍甚廣，除了經營工事設施、武器裝備外，用人制度更是首要之務；故尉繚在書中大力批判「世將」誤國之甚
，列舉了一些優秀將帥該有的特質。他首先將領與士兵比喻為「心」與「四肢關節」，謂「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故將領就要像吳起一般的與士卒共患難、誠心已待，如此部隊才有向心力。然後在面對戰場時，一個優秀的將領不單要將死生置之度外，而且要能夠隨機應變指揮作戰，要做到此則需擁有卓越的軍事才幹與必勝之信心，才能讓將領完全地主導發揮，獲得最終勝利。
此外，尉繚也強調一個將領不僅要有才，亦要有德，即良好的品行道德。「將理第九」將說為將者掌握如法官一般的生殺大權，故一定要做到公正無私，「不私于一人」；不輕易發怒，不貪圖錢財，心胸開闊亦是為將者該有的人格特質。由此看來，尉繚對於將領的要求標準甚高，甚至連人格特質亦列入考量，除了孫子以外，其他的先秦時期著作都沒有像「尉繚子」一般關注得如此深入。

總之，「尉繚子」這種重人事的思想，實與戰國末期陰陽家盛行之下的迷信風氣背道而馳，能以如此理性的觀念自立於那樣的社會風氣之下，實屬難得！
四、主張精兵主義：

「兵貴精，不貴多」是尉繚所稱道的良好戰爭型態。在第一篇「天官」中，尉繚就指出周武王「 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制談第三」中尉繚稱頌齊桓公、吳起、孫武分別以十萬、七萬、三萬眾出擊而「天下莫當」；「戰威第四」尉繚強調「武士不選，則眾不強」；「兵令下二十四」所言「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若將「殺」字解釋為裁撤之意，則更是明白表示精兵的好處。尉繚嚴厲批評戰國時代「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眾」，但仍不能克敵致勝的現象。這在處處以量為重的古代戰爭型態中，的確是有其特殊創建的。不過筆者以為在國與國之間技術水準相差不多的冷兵器時代，「人多勢眾」仍是一個較令人心安、亦無法避免的戰爭法則。故此處所謂的強調「精」，並不意味著軍隊兵員之減少是可行的，而是在對士兵戰鬥素質嚴格要求的前提下，依舊維持一支人數龐大的國家武力。尉繚在此處的文字，或許是用來強調精良士卒之重要性而做之比喻；亦或是其主張「不誤農時」而主張不濫行徵兵的理想模式。成立一支量少質精的軍隊，那個時代實際上是不易達成的。

論述至此吾人亦可發現，為了貫徹精兵主義，尉繚非常重視部隊訓練和管理，即「兵教」的問題。尉繚深知完善的管理與嚴格的訓練對於士兵戰力的精實有多重要，故在書中花了極大篇幅討論此一問題。在「兵教上」、「兵教下」兩篇中，尉繚認為一個國家想要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必須要有戰爭準備，訓練軍隊就是戰爭準備的一個要項。包括訓練的方法、要求的標準，尉繚都在書中有所交代。首先將基本的行伍組織建立起來，再由簡入繁、由低而高有系統的按表操課訓練。在訓練過程中，也不忘運用各種器材幫助兵員加速熟練各項戰技，故其訓練法是頗為科學的。最後再加強對軍隊的政治教育工作，如「戰威第四」中所謂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則此一軍隊定能擁有極強之戰力。故可以說「尉繚子」一書實為我們目前所能看到最早一部有系統論述軍隊教育訓練的兵書。
其深層的出發點，仍是貫通全書的「人本」思想。

五、以法治軍，明賞正罰：

「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
 ，尉繚非常重視以法治軍的管理模式，並認為以法為輔才能構成依軍隊完整的武力。故全書中以極大篇幅述說治軍相關的法令，以求「制先定而士不亂」
。先有了明確完備的刑法明文規定後，尉繚更要求再實際執行運用上要做到公正無私，即「有功必賞，犯令必死」
。此外，尉繚認為刑罰的對象要打破階級，「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
 此種思想打破傳統以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階級意識，也充分顯露出其法家精神的作為。最後，尉繚在重刑法之餘，也不忘先教化軍民，即前面提過「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之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尉繚子」一書雖帶有濃厚「商君書」的色彩，但亦融合了韓非主張教化民眾的法家思想，展現出戰國末期的思想特質。

伍、結語：

「尉繚子」一書所代表的，正是春秋戰國時代數百年來分裂動亂後，各種經世致用思想的綜合體，堪稱集大成之作。大陸學者徐勇稱其為繼「孫子」、「吳起兵法」、「孫臏兵法」後為春秋戰國時代的第四個軍事思想發展高峰。
它也許不像「孫子」或其他儒、法家著作那般，直接對後世造成深切的影響，但它卻充分反映了戰國中末期的軍事思想與戰爭形式的演變，也提供了不少有關先秦時期及其之前的歷史人物事蹟（如吳起、孫武、齊桓公、太公望等），是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獻；且又具體而微的預告了我國傳統政治及意識型態自秦漢以後的發展趨勢。故其書雖然在出處考證上爭議頗多，但在針對其思想體系與反映當時的戰爭型態而言，仍是極具研究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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